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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工作程序
1.申请鉴定：申请单位按要求提交鉴定申请材料，由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科研管理事务部（以下简称科研管理事务部）负责受理、初审。 
2.申请审批：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负责审批，盖“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科研与教育处科技成果鉴定专用章”。 
3.补送材料：申请单位须补送相关材料（见“鉴定申请批准后补送材料栏”）。 
4.主持鉴定：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受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委托，主持卫生健康委科研成果鉴定工作。
1)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科研管理事务部向科教处提交建议聘请的7～15 名鉴定委员会专家名单，由科教处审定。 
2)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科研管理事务部安排鉴定会议，发出会议通知。在鉴定日前7～10天负责将鉴定材料送达专家，请专家起草《鉴定意见》（初稿）。
3) 会务由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科研管理事务部或申请鉴定单位承担。 
5.会议鉴定：科教处或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主持会议，宣读组织鉴定单位对鉴定的批复，宣布鉴定会开始，宣布鉴定委员会成员名单，报告出席鉴定会专家人数，宣布由鉴定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主持技术鉴定。
技术鉴定在鉴定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主持下进行： 
1) 项目负责人报告研究成果； 
2) 专家组提问、项目组答辩； 
3) 专家评议：采取背靠背的形式，由鉴定委员会进行评议，形成鉴定意见，内容包括：A.计划内项目是否完成合同或计划任务书要求的指标;B.应用技术成果的创造性、先进性和成熟程度;C.应用技术成果的应用价值及推广的条件和前景;D.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。
4) 鉴定委员会专家在鉴定意见和鉴定委员会名单上签字。
6.《鉴定证书》生效：
1) 主持鉴定单位对《鉴定证书》所有栏目审核无误后在《主持鉴定单位意见》栏盖“同意鉴定意见”章，领导签（章）并盖“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科技成果鉴定专用章”； 
2) 卫健委科教处审查后在《组织鉴定单位意见》栏盖“同意”章、领导签（章）并盖“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专用章”； 
3) 《鉴定证书》封面盖“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专用章”。 
以上签章齐全，《鉴定证书》生效。 
7、办理成果登记
鉴定申请材料：
1.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（2019版）一式三份；
2.《科技成果鉴定证书》(草表)一份； 
3. 技术资料(包括研究报告和已发表论文复印件等)一份； 
4. 计划内研究项目，提交计划任务书或合同书复印件一份；
5. 自我评价表一份； 
6. 查新报告一份；
7. 有动物实验的科研项目，提交《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》、《实验动物生产、使用许可证》复印件各一份。 
8. 卫健委计划课题，提交经费决算表一份。
9. 归档证明
10.《上海市医药卫生科研成果选编》刊登表
鉴定申请批准后正式鉴定前补送材料： 
1. 按审定鉴定专家人数补送相应份数的技术资料。 
2.《鉴定证书》一式5～10份，要求：以形式审查后修改过的证书草表为样本；内容必须与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及提交审查的技术资料相符；封面完成单位须盖公章（完成单位排列必须与申请书一致）；研制人员须本人签名；勿装订，夹住即可；电子版本发送E-Mail至kygl@shdrc.org
鉴定受理时间： 
1. 鉴定受理时间为正常工作日。 
2. 特殊情况需单独鉴定时，申请单位须在建议鉴定日前至少一周前提出申请（说明理由）并提交完整的鉴定材料。
鉴定事务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：
机构：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   
地点：建国西路602号 
联系人：牛玉宏 张蕴伟 电话：33262071 33262083
